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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依據民國 110 年 03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規

定，以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以下簡

稱本實施規範）。 

 

二、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念，並協

助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鼓勵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為目的。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規劃原則如下： 

   （一） 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二）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一」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並得自行徵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或

由班級為單位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

專任或代理教師，擔任指導教師。 

   （三）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依「附件一」完成自主

學習計畫書，並經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四） 學生應將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後之自主學習計畫書，送交指導教師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

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五） 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於校外實施者，應經指導教師同意。 

   （六） 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學生因故須變更自主學習計畫書，

應於二週前與指導教師討論並完成自主學習計畫變更申請後為之；但學生因參與彈性學習時間之

選手培訓或參加彈性學習時間之補強性教學活動者，經與指導教師討論後，得以公假登記並直接

登載於自主學習計畫書即可。 

四、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輔導與管理規範如下： 

    (一）指導教師應於學期開始前，指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書之撰寫，並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

協助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二）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每組至少 1 人至多 3 人。 

    (三）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

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二」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四）指導教師應規劃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成果檢核或發表，並於當學期末，針對學生依「附件三」完成之

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就學生自主學習之檢核提供質性建議。 

   （五）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學生自主學習得與選手培訓合併實施，並由同一位指導教師進行指導。 

    (六) 本校學生不選修「多元選修」科目時，得適用本辦法。  

 



五、學生於各學期結束前，應將「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學生自主學習諮詢及指導紀錄表」及「學

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

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過程之參與度」，經綜合評估後，

表現優良者得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予以嘉獎。 

 

六、指導教師指導學生實施自主學習，其指導鐘點費核發規定如下： 

    (一)指導鐘點費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所定高級中等學校每節新臺幣四百元。 

   （二）指導教師對指導之學生實際實施晤談與指導，並於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完成記錄者，按月計

節核發其指導鐘點費；但教師指導節數，每學期不得超過學生自主學習總節數二分之一。 

 

七、本實施規範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附件一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學年度 第   學期        彈性學習時間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 

受理日期:                                                      編號: 
 

申請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請親自簽名） 

   

□我已了解子弟所安排之自主學習內容，並會協助負責督導。 

   (打勾表示知悉並同意)                                          家長簽名:                   

 

敬啟 

  

自主學習 

活動類型 

□自我閱讀   □科學實做   □專題探究 □藝文創作  

□其他： 

自主學習主題 
 

自主學習 

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 

實施地點 

□教室 □圖書館  □創客教室  □科學館  □語言教室 

□工場：                           □其他： 

合作夥伴 

(最多 2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預計進度 

(週計畫) 

週次 實施內容與進度 自訂檢核指標 

1 (與指導教師討論 18週自主學習規劃。)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指導教師簽名: 

導師           領域召集人/科主任           教學組長          相關處室           教務主任



附件二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彈性學習時間 

學生自主學習諮詢及指導紀錄表 

    申請表編號: 
 

 

學生姓名 
 

諮詢及指導日期  指導教師簽名  

 

 

諮詢及指導內容 

摘要記錄 

 

諮詢及指導日期  指導教師簽名  

 

 

諮詢及指導內容 

摘要記錄 

 

諮詢及指導日期  指導教師簽名  

 

 

諮詢及指導內容 

摘要記錄 

 

諮詢及指導日期  指導教師簽名  

 

 

諮詢及指導內容 

摘要記錄 

 

※每學期至少 4次紀錄 



附件三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彈性學習時間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申請表編號: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1)    

(2)    

(3)    

自主學習 

活動類型 

□自我閱讀 □科學實做  □專題探究  □藝文創作   □技能實務  

□其他： 

自主學習 

主題 
 

自主學習 

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實

施地點 

□教室 □圖書館   □創客教室  □科學館    □語言教室  

□工場：                            □其他： 

自主學習成

果記錄 

週次 實施內容與進度 實際進度 

1 (依計劃表及每學期行事曆填寫)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自主學習情

形及成果說

明 

 

(相片) 

 

 

(相片) 

 

 

(相片) 

 

(敘述) (敘述) (敘述) 

 

(相片) 

 

 

(相片) 

 

 

(相片) 

 

(敘述) (敘述) (敘述) 

自主學習 

歷程省思  

指導教師 

指導建議  

指導教師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